
復活的主帶給信徒的福分
經文：約20:19-23

引言：

本段是記載耶穌復活當天晚上的情形，這次向門徒的顯現，有重要的教

訓。

一．耶穌向門徒顯現的時間(20:19)

是七天的第一天晚上，是新的開始，是主復活和聖靈降臨的日子。為甚麼

在晚上而不在早上向他們顯現？因為早上耶穌已叫馬利亞和彼得向門徒報告祂

復活的消息，但是門徒都不信。他們的心靈非常黑暗，也非常害怕，所以把門

都關了。主很愛他們，體貼他們的軟弱，所以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向他們顯

現。

二．主向門徒顯現的地點(20:19)

是在門都關了的房間中。門都關了是因為：

1.門徒不信主的復活。

2.門徒怕猶太人的陷害。

3.門徒怕反基督的人的攻擊。

4.他們以門為保護而不信靠主的保護。

5.門徒害怕覺得前途黑暗。

6.門徒因怕而失去主所賜的平安。

7.門徒因怕而失去為主的復活作見證的能力。

三．主向門徒所賜的平安(20:19)

1.這叫門徒記起主對他們所應許的平安(約14:27)。

2.這是叫門徒知道在主裏有永遠的平安。

3.主宣告祂是平安的主，能賜給人平安。

4.叫門徒享受主的平安。

四．主用傷痕的手和肋旁向門徒顯現(20:20)

主用傷痕的手和肋旁對門徒說明祂是死而復活的主。這說明：

1.祂就是那位被釘十字架的主。

2.祂是那位被埋葬的主。

3.祂是身體被釘死但已復活的主。

4.宣告祂是復活的主也是生命的主。

5.祂復活的身體可以永遠與門徒同在。

6.叫門徒信祂的復活就得稱義(羅4:25)。

五．主差遣門徒給他們使命(20:21)

1.主奉父的命令差遣他們。

2.主差他們傳福音與祂同工。

3.主差他們作赦罪救人的工作。

4.主差他們作復活的見證。

5.主差他門傳和平的福音，叫人與神與人和好。

六．主賜門徒聖靈得着屬靈的能力(20:22)

1.聖靈住在他們心中作主。

2.聖靈作他們的保惠師，教導他們明白並經歷真理。

3.聖靈作他們的中保為他們代禱，幫助他們的軟弱(羅8:26)。



4.聖靈作他們生命的能力，使生活聖潔勇敢作見證。

5.聖靈永遠與他們作同伴，他們不再作孤兒。

6.聖靈見證他們是神的兒子(羅8:14-16)。

7.聖靈作他們的嚮導，引導他們的腳蹤。

對信徒來說，領受聖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七．主賜給門徒兩個大權柄(約20:23)

主賜給門徒赦免人的罪和留下人的罪這兩大權柄：

1.這說明門徒的責任重大。傳福音，人的罪就得赦免；不傳福音，人的罪就

留下。

2.這說明門徒是作主的代表，作主赦人罪的工作。

3.這說明赦罪的福音是每個人所需要的，因為有罪的人都需要赦罪。

4.這說明傳福音的緊迫，不能等待，並且要殷勤努力。

5.這說明傳福音是屬靈的工作，有永遠的價值。

6.這說明傳福音若不努力，有些人的罪留下，我們要受控告。

7.這說明主對門徒絕對的信任，將最大的權柄交託他們。

結論：

主已復活了，我們相信祂嗎？我們從祂領受甚麼？我們為祂作了甚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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